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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一一一年度上字第二五八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若依個案具體判斷既無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之可能，即欠缺訴訟權能，

而為原告不適格，應以判決駁回其訴。 

【概念索引】憲法／訴訟權 

【關鍵詞】公權力措施、權利侵害、訴訟權、法律上權利、保障範圍、顯然輕微、

起訴合法要件、訴訟權能、原告不適格、判決駁回 

【相關法條】憲法第 16 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學生對成績評定僅低分及格可否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以為救濟？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學生對成績評定之權利救濟，值得讀者整體性思考。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1.釋字第 684 號解釋：「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

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

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

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2.釋字第 784 號解釋：「本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

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

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

限制之必要。」。 

（二）相關學說 

顯然輕微之干預，並非對應於特定類型的措施，如口頭糾正、站立反省、記警

告、單科成績之評分高低等看似影響輕微的措施。以罰站為例，對多數學生而言，

一般情形應屬輕微。然如要求生病或某些身心障礙學生罰站，則未必均當然只是顯

然輕微之干預。又如罰站之時間、地點、方式等，也應納入個案具體判斷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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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教室內、公共走廊、運動場中（大太陽下）、校門口等不同地點罰站，其干預

程度也有不同。再以學業成績評量為例，如係針對單科成績之應為 70 分與 71 分之

別，通常可認是輕微；但如 60 分與 59 分之爭議，雖只有 1 分之別，然涉及單科是

否及格、是否需要重修，其影響甚至會包括是否擋修其他學科、是否需要延長修業

年限等，亦有可能構成權利之侵害。又有關個案之干預是否屬於顯然輕微之判斷，

常與事實認定有關。從憲法法院與一般法院的權限、功能區別來說，亦宜由行政法

院為個案判斷。 

三、本案見解說明 

學校對學生之公權力措施，非屬顯然輕微之干預，而侵害學生之法律上權利時，

均容許學生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以為救濟。 

【選錄】 
（一）「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

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

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

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應予

變更。」業經釋字第 684 號解釋闡釋在案。嗣同院釋字第 784 號將上開得提起行政

爭訟之學生範圍擴及於「各級學校」，解釋理由更闡述：「……至學校基於教育目的

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例如學習評量、其他管

理、獎懲措施等），是否侵害學生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

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學校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預之程度，

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又即使構成權利之侵害，學生得據

以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教師及學校之教育或管理措施，仍有其專業判斷餘地，

法院及其他行政爭訟機關應予以較高之尊重，自不待言。」準此，各級學校學生認

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得依法提起相應類型

之行政訴訟，已解除各級學校學生之訴訟權限制，並皆以權利（包括憲法及法律

上權利）遭受侵害作為提起行政訴訟之要件，不限於憲法上權利遭受侵害始有訴

訟權保障，已擴及將法律上權利受侵害亦納入訴訟權之保障範圍。亦即學校對學

生之公權力措施，非屬顯然輕微之干預，而侵害學生之法律上權利時，均容許學

生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以為救濟，不能僅因其學生身分而謂起訴不合法。倘學生

於具備起訴合法要件後，就公權力措施是否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則應依個案具體

判斷，尤應整體考量學校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

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又若依個案具體判斷既無侵害其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之可能，即欠缺訴訟權能，而為原告不適格，應以判決駁回其訴。  
（四）經查，上訴人為被上訴人之生活應用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其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所修習之系爭課程乃該校教育系大學部所開設，上訴人經授課教師

以系爭成績評定為 60 分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參照前開關於

被上訴人學則規定之說明，上訴人修習系爭課程所得系爭成績評定既屬及格，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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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補考、重修或因該科成績而勒令退學之可能，亦無可能因此影響其畢業或致無法

取得學位，亦即縱使被上訴人未依上訴人請求，就系爭課程作成相較於系爭成績評

定更佳之成績評定，對於上訴人之受教育權亦無可能造成任何侵害，且上訴人既無

須因重修，或須另取得學分數以滿足畢業條件，即無額外支出學分費用之必要，對

上訴人也無財產權侵害之可言。而被上訴人就系爭課程之成績評定，未依上訴人請

求作成評定結果，經衡也不可能造成上訴人在憲法上其他基本權利或法律上其他權

利或利益之侵害。至於上訴意旨雖主張大學在校成績為代課教師面試參考依據，系

爭成績評定僅低分及格，不足以證明上訴人積極上進之印象，足以影響其面試代課

教師之工作機會，使其找工作困難度增高，侵害其工作權及生存權等基本權利等云，

但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或工作權之意旨，本未擔保人民尋覓工作或謀生之機會或容

易度應符合其主觀的期望，被上訴人所為未符合上訴人請求之系爭成績評定，既未

積極侵害上訴人既有或依法可請求享有之職業地位或有利之勞動條件，也未因此使

上訴人最低限度生存保障之條件受到侵害，即無侵害憲法保障上訴人工作權或生存

權之可言。綜言之，參照前開說明，不論上訴人所提之先位或備位訴訟，均欠缺訴

訟權能，而為原告不適格，應以判決駁回其訴。原判決駁回之理由雖略有不同，但

駁回結論並無二致，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延伸閱讀】 
‧ 李惠宗，學生訴訟權的大躍進？──從具體爭議的「可司法性」評司法院釋字

第 784 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298 期，2020 年 3 月，32-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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